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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函
地址：80748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50號
承辦單位：教務處
承辦人：鄭任君
電話：07-2862550分機1192
傳真：07-2868059
電子信箱：chem@mail.kshs.kh.edu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23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雄中教字第11471057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化學學科中心辦理「讓資源重新發光：走進春池玻璃

與木酢達人的永續生活研習」，敬請轉知貴校教師並惠允

出席教師公（差）假登記方式出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4年8月19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45404708號函辦理。

二、辦理單位

(一)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教育部。

(二)主辦單位：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、化學學科平

台、化學學科中心。

三、研習目的

(一)增進教師對永續生活、循環經濟與環境教育之整體認

識。

(二)透過實地場域參訪春池玻璃與木酢達人，理解資源循環

與天然材料應用之實務作法。

(三)協助教師將場域學習經驗轉化為課堂教學活動與校本課

程設計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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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12/24 09:12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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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3 頁

四、研習時間

(一)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4日（星期三），共1日。

(二)時間：上午8時至下午4時30分。

五、研習地點與集合方式

(一)集合地點與地點：

１、早上8:00~8:15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（8:15遊覽

車準時發車）。

２、早上約9:15到達新竹高鐵站（因無法臨停，請研習老

師9:15前到達四號出口）。

(二)研習地點：

１、春池玻璃觀光工廠（新竹市香山區）。

２、木酢達人（新竹縣湖口鄉）。

六、報名人數：40人。

七、報名錄取排序：

(一)臺北市與化學學科中心種子教師。

(二)高中自然領域教師。

(三)高中非自然領域教師。

八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即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（星期三）止，或額滿截止；

115年1月5日（星期一）前email通知是否錄取。

(二)報名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/AfEVPXpK8e4mxdcX6

九、備註：

(一)建請出席人員之服務單位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

(二)化學學科中心種子教師/儲備種子教師差旅費由化學學科

中心支應，請依學科中心規定辦理，並於研習結束七日

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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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寄出相關單據以利核銷；區域教師及儲備種子教師請

依服務單位差旅費報支相關規定辦理。

(三)響應紙杯減量，請自備環保杯。

(四)如有疑義，請逕洽本案聯絡人：化學學科中心鄭任君助

理（電話：07-286-2550分機1192；電子郵件：

chem@mail.kshs.kh.edu.tw）。

正本：基隆市高中群、臺北市高中群、新北市高中群、桃園市高中群、新竹縣市高中
群、苗栗縣高中群、臺中市高中群、彰化縣高中群、南投縣高中群、雲林縣高中
群、嘉義縣市高中群、臺南市高中群、高雄市高中群、屏東縣高中群、宜蘭縣高
中群、花蓮縣高中群、臺東縣高中群、離島學校群、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化學學
科中心

副本：化學學科中心種子教師群(含附件)、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化學學科中心（顏瑞宏
教師、李麗偵教師、林威志教師、許勝富教師、鄭任君專案助理）(含附件)

校長 莊 福 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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